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榮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9452號、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裁

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榮祥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因為方昱翔（由本院另行審結）與潘文強的朋友（綽號「小

林」）存有債務糾紛，方昱翔遂邀集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

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

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方昱翔與郭富傑以下

之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及鄭元竣（已歿）共計17人謀議砸車洩

憤，他們17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徐榮祥並與郭富傑、單

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共同基

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

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2月8日4時28分許，分乘10部

車輛（車牌號碼詳如附表），並攜帶球棒等兇器，一同前往新北

市○○區○○路00號，將所乘車輛以逆向佔用道路等方式，違規

停放在道路上，由方昱翔、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

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分持所攜帶之球棒，砸向潘文強所管領

使用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

之板金、車窗、車門、前後擋風玻璃破裂損壞，足以生損害於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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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

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則在場助勢而未下手砸車。

　　理　由

一、被告徐榮祥的犯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可以明確認定，

而應該依法論罪處罰：

　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方昱翔、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

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

劉壕、賴建誌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

　㈢同案被告鄭元竣在警詢中之證述。

　㈣告訴人潘文強在警詢中之指述。

　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球棒1支（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

第125至131頁）。

　㈥路線分析報告、車辨系統截圖、時序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112年度偵字卷第9452號卷第19至21頁、第321至324頁、

第341至359頁、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第445至455頁、第

317至337頁）。

　㈦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影像分析報告（112年度偵字第

9452號卷第29至33頁、第34至37頁、第39至41頁）。

二、論罪科刑：

　㈠所犯罪名：

　　因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已經針對首謀、下手實施以及在場助

勢等不同行為態樣，分定不同的刑罰規定，所以應該依照各

該行為人所實際參與的行為態樣，適用各該規定予以論罪，

不能適用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法理，讓在場助勢之人負擔首

謀或下手實施之責任。依照卷內事證顯示，被告並未下手實

施砸車，僅有在場助勢，因此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150

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54條

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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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起訴書認為被告是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

下手實施罪，應屬誤會，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

當庭告知更正後的法條，讓兩造進行攻擊防禦，所以本院在

社會基礎事實同一的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

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共同正犯：

　　被告與方昱翔等共17人就毀損他人物品犯行有共同犯罪的意

思，彼此也分擔一部份的犯罪行為，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

定，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

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就在場助勢之行為亦

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不加重其刑的說明：

　　被告與方昱翔等17人雖然是共同以金屬球棒砸毀車輛，而有

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的情形，但案發時間正值凌晨，路

上人車稀少，他們所攜帶的金屬球棒僅用來砸毀告訴人之車

輛，並未波及不特定人之身體財產，本院認為刑法第150條

第1項前段原本的法定刑就已經足夠評價被告犯行對於公共

秩序的危害，並沒有依照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之必要。

　㈤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㈥量刑：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特別注意下

列事項，認為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示懲戒：

　　1.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是因

為朋友相找才會到場助勢，本身並未下手砸毀車輛。

　　2.犯罪所生之損害：被告的行為造成公共秩序遭到一定程度

的危害，並直接造成告訴人車輛毀損不堪使用，而損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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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的財產權。

　　3.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

承擔自身責任的勇氣，但因為告訴人並未出庭，而未能與

告訴人進行調解。

　　4.品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被告的學歷為高中畢業，目

前從事洗車工作，未婚，有一個小孩需要其扶養；被告之

前曾因為妨害風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素行不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志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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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1 8866-UX

2 BLS-9736

3 BNP-0805

4 BPZ-0280

5 BLL-6251

6 BNE-0752

7 AYG-1019

8 BAS-9721

9 AXZ-7511

10 BRB-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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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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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榮祥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因為方昱翔（由本院另行審結）與潘文強的朋友（綽號「小林」）存有債務糾紛，方昱翔遂邀集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方昱翔與郭富傑以下之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及鄭元竣（已歿）共計17人謀議砸車洩憤，他們17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徐榮祥並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2月8日4時28分許，分乘10部車輛（車牌號碼詳如附表），並攜帶球棒等兇器，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將所乘車輛以逆向佔用道路等方式，違規停放在道路上，由方昱翔、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分持所攜帶之球棒，砸向潘文強所管領使用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之板金、車窗、車門、前後擋風玻璃破裂損壞，足以生損害於潘文強，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則在場助勢而未下手砸車。
　　理　由
一、被告徐榮祥的犯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可以明確認定，而應該依法論罪處罰：
　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方昱翔、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
　㈢同案被告鄭元竣在警詢中之證述。
　㈣告訴人潘文強在警詢中之指述。
　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球棒1支（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125至131頁）。
　㈥路線分析報告、車辨系統截圖、時序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年度偵字卷第9452號卷第19至21頁、第321至324頁、第341至359頁、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第445至455頁、第317至337頁）。
　㈦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影像分析報告（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29至33頁、第34至37頁、第39至41頁）。
二、論罪科刑：
　㈠所犯罪名：
　　因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已經針對首謀、下手實施以及在場助勢等不同行為態樣，分定不同的刑罰規定，所以應該依照各該行為人所實際參與的行為態樣，適用各該規定予以論罪，不能適用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法理，讓在場助勢之人負擔首謀或下手實施之責任。依照卷內事證顯示，被告並未下手實施砸車，僅有在場助勢，因此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起訴書認為被告是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下手實施罪，應屬誤會，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當庭告知更正後的法條，讓兩造進行攻擊防禦，所以本院在社會基礎事實同一的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共同正犯：
　　被告與方昱翔等共17人就毀損他人物品犯行有共同犯罪的意思，彼此也分擔一部份的犯罪行為，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就在場助勢之行為亦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不加重其刑的說明：
　　被告與方昱翔等17人雖然是共同以金屬球棒砸毀車輛，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的情形，但案發時間正值凌晨，路上人車稀少，他們所攜帶的金屬球棒僅用來砸毀告訴人之車輛，並未波及不特定人之身體財產，本院認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原本的法定刑就已經足夠評價被告犯行對於公共秩序的危害，並沒有依照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㈤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㈥量刑：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特別注意下列事項，認為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1.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是因為朋友相找才會到場助勢，本身並未下手砸毀車輛。
　　2.犯罪所生之損害：被告的行為造成公共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危害，並直接造成告訴人車輛毀損不堪使用，而損及告訴人的財產權。
　　3.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承擔自身責任的勇氣，但因為告訴人並未出庭，而未能與告訴人進行調解。
　　4.品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被告的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從事洗車工作，未婚，有一個小孩需要其扶養；被告之前曾因為妨害風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素行不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志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1

		8866-UX



		2

		BLS-9736



		3

		BNP-0805



		4

		BPZ-0280



		5

		BLL-6251



		6

		BNE-0752



		7

		AYG-1019



		8

		BAS-9721



		9

		AXZ-7511



		10

		BRB-667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榮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9452號、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裁
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榮祥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因為方昱翔（由本院另行審結）與潘文強的朋友（綽號「小林」
）存有債務糾紛，方昱翔遂邀集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楊鎮
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
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方昱翔與郭富傑以下之人
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及鄭元竣（已歿）共計17人謀議砸車洩憤，
他們17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徐榮祥並與郭富傑、單若齊
、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共同基於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
助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2月8日4時28分許，分乘10部車輛
（車牌號碼詳如附表），並攜帶球棒等兇器，一同前往新北市○○
區○○路00號，將所乘車輛以逆向佔用道路等方式，違規停放在道
路上，由方昱翔、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
字世翔、楊勝文分持所攜帶之球棒，砸向潘文強所管領使用停放
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之板金、
車窗、車門、前後擋風玻璃破裂損壞，足以生損害於潘文強，徐
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
誌及鄭元竣則在場助勢而未下手砸車。
　　理　由
一、被告徐榮祥的犯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可以明確認定，
    而應該依法論罪處罰：
　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方昱翔、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
    、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
    壕、賴建誌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
　㈢同案被告鄭元竣在警詢中之證述。
　㈣告訴人潘文強在警詢中之指述。
　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品收據、扣案球棒1支（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
    125至131頁）。
　㈥路線分析報告、車辨系統截圖、時序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112年度偵字卷第9452號卷第19至21頁、第321至324頁、
    第341至359頁、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第445至455頁、第3
    17至337頁）。
　㈦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影像分析報告（112年度偵字第9452
    號卷第29至33頁、第34至37頁、第39至41頁）。
二、論罪科刑：
　㈠所犯罪名：
　　因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已經針對首謀、下手實施以及在場助
    勢等不同行為態樣，分定不同的刑罰規定，所以應該依照各
    該行為人所實際參與的行為態樣，適用各該規定予以論罪，
    不能適用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法理，讓在場助勢之人負擔首
    謀或下手實施之責任。依照卷內事證顯示，被告並未下手實
    施砸車，僅有在場助勢，因此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150
    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54條
    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起訴書認為被告是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
    下手實施罪，應屬誤會，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
    當庭告知更正後的法條，讓兩造進行攻擊防禦，所以本院在
    社會基礎事實同一的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
    ，變更起訴法條。
　㈢共同正犯：
　　被告與方昱翔等共17人就毀損他人物品犯行有共同犯罪的意
    思，彼此也分擔一部份的犯罪行為，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
    ，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
    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就在場助勢之行為亦有
    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不加重其刑的說明：
　　被告與方昱翔等17人雖然是共同以金屬球棒砸毀車輛，而有
    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的情形，但案發時間正值凌晨，路
    上人車稀少，他們所攜帶的金屬球棒僅用來砸毀告訴人之車
    輛，並未波及不特定人之身體財產，本院認為刑法第150條
    第1項前段原本的法定刑就已經足夠評價被告犯行對於公共
    秩序的危害，並沒有依照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之必要。
　㈤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㈥量刑：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特別注意下
    列事項，認為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示懲戒：
　　1.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是因
      為朋友相找才會到場助勢，本身並未下手砸毀車輛。
　　2.犯罪所生之損害：被告的行為造成公共秩序遭到一定程度
      的危害，並直接造成告訴人車輛毀損不堪使用，而損及告
      訴人的財產權。
　　3.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
      承擔自身責任的勇氣，但因為告訴人並未出庭，而未能與
      告訴人進行調解。
　　4.品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被告的學歷為高中畢業，目
      前從事洗車工作，未婚，有一個小孩需要其扶養；被告之
      前曾因為妨害風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素行不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志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1 8866-UX 2 BLS-9736 3 BNP-0805 4 BPZ-0280 5 BLL-6251 6 BNE-0752 7 AYG-1019 8 BAS-9721 9 AXZ-7511 10 BRB-667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榮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榮祥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因為方昱翔（由本院另行審結）與潘文強的朋友（綽號「小林」）存有債務糾紛，方昱翔遂邀集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方昱翔與郭富傑以下之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及鄭元竣（已歿）共計17人謀議砸車洩憤，他們17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徐榮祥並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2月8日4時28分許，分乘10部車輛（車牌號碼詳如附表），並攜帶球棒等兇器，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將所乘車輛以逆向佔用道路等方式，違規停放在道路上，由方昱翔、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分持所攜帶之球棒，砸向潘文強所管領使用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之板金、車窗、車門、前後擋風玻璃破裂損壞，足以生損害於潘文強，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則在場助勢而未下手砸車。
　　理　由
一、被告徐榮祥的犯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可以明確認定，而應該依法論罪處罰：
　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方昱翔、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
　㈢同案被告鄭元竣在警詢中之證述。
　㈣告訴人潘文強在警詢中之指述。
　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球棒1支（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125至131頁）。
　㈥路線分析報告、車辨系統截圖、時序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年度偵字卷第9452號卷第19至21頁、第321至324頁、第341至359頁、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第445至455頁、第317至337頁）。
　㈦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影像分析報告（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29至33頁、第34至37頁、第39至41頁）。
二、論罪科刑：
　㈠所犯罪名：
　　因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已經針對首謀、下手實施以及在場助勢等不同行為態樣，分定不同的刑罰規定，所以應該依照各該行為人所實際參與的行為態樣，適用各該規定予以論罪，不能適用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法理，讓在場助勢之人負擔首謀或下手實施之責任。依照卷內事證顯示，被告並未下手實施砸車，僅有在場助勢，因此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起訴書認為被告是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下手實施罪，應屬誤會，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當庭告知更正後的法條，讓兩造進行攻擊防禦，所以本院在社會基礎事實同一的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共同正犯：
　　被告與方昱翔等共17人就毀損他人物品犯行有共同犯罪的意思，彼此也分擔一部份的犯罪行為，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就在場助勢之行為亦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不加重其刑的說明：
　　被告與方昱翔等17人雖然是共同以金屬球棒砸毀車輛，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的情形，但案發時間正值凌晨，路上人車稀少，他們所攜帶的金屬球棒僅用來砸毀告訴人之車輛，並未波及不特定人之身體財產，本院認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原本的法定刑就已經足夠評價被告犯行對於公共秩序的危害，並沒有依照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㈤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㈥量刑：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特別注意下列事項，認為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1.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是因為朋友相找才會到場助勢，本身並未下手砸毀車輛。
　　2.犯罪所生之損害：被告的行為造成公共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危害，並直接造成告訴人車輛毀損不堪使用，而損及告訴人的財產權。
　　3.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承擔自身責任的勇氣，但因為告訴人並未出庭，而未能與告訴人進行調解。
　　4.品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被告的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從事洗車工作，未婚，有一個小孩需要其扶養；被告之前曾因為妨害風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素行不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志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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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榮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榮祥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因為方昱翔（由本院另行審結）與潘文強的朋友（綽號「小林」）存有債務糾紛，方昱翔遂邀集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方昱翔與郭富傑以下之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及鄭元竣（已歿）共計17人謀議砸車洩憤，他們17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徐榮祥並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2月8日4時28分許，分乘10部車輛（車牌號碼詳如附表），並攜帶球棒等兇器，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將所乘車輛以逆向佔用道路等方式，違規停放在道路上，由方昱翔、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分持所攜帶之球棒，砸向潘文強所管領使用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之板金、車窗、車門、前後擋風玻璃破裂損壞，足以生損害於潘文強，徐榮祥、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則在場助勢而未下手砸車。
　　理　由
一、被告徐榮祥的犯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可以明確認定，而應該依法論罪處罰：
　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方昱翔、郭富傑、單若齊、楊鎮宇、譚振㨗、張博宇、李育賢、林廷祐、字世翔、楊勝文、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
　㈢同案被告鄭元竣在警詢中之證述。
　㈣告訴人潘文強在警詢中之指述。
　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球棒1支（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125至131頁）。
　㈥路線分析報告、車辨系統截圖、時序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12年度偵字卷第9452號卷第19至21頁、第321至324頁、第341至359頁、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第445至455頁、第317至337頁）。
　㈦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影像分析報告（112年度偵字第9452號卷第29至33頁、第34至37頁、第39至41頁）。
二、論罪科刑：
　㈠所犯罪名：
　　因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已經針對首謀、下手實施以及在場助勢等不同行為態樣，分定不同的刑罰規定，所以應該依照各該行為人所實際參與的行為態樣，適用各該規定予以論罪，不能適用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法理，讓在場助勢之人負擔首謀或下手實施之責任。依照卷內事證顯示，被告並未下手實施砸車，僅有在場助勢，因此被告之行為，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罪、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起訴書認為被告是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下手實施罪，應屬誤會，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當庭告知更正後的法條，讓兩造進行攻擊防禦，所以本院在社會基礎事實同一的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共同正犯：
　　被告與方昱翔等共17人就毀損他人物品犯行有共同犯罪的意思，彼此也分擔一部份的犯罪行為，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與郭富傑、單若齊、林凱文、張寶侑、黃俊淇、劉壕、賴建誌及鄭元竣就在場助勢之行為亦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不加重其刑的說明：
　　被告與方昱翔等17人雖然是共同以金屬球棒砸毀車輛，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的情形，但案發時間正值凌晨，路上人車稀少，他們所攜帶的金屬球棒僅用來砸毀告訴人之車輛，並未波及不特定人之身體財產，本院認為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原本的法定刑就已經足夠評價被告犯行對於公共秩序的危害，並沒有依照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㈤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㈥量刑：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特別注意下列事項，認為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1.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是因為朋友相找才會到場助勢，本身並未下手砸毀車輛。
　　2.犯罪所生之損害：被告的行為造成公共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危害，並直接造成告訴人車輛毀損不堪使用，而損及告訴人的財產權。
　　3.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有承擔自身責任的勇氣，但因為告訴人並未出庭，而未能與告訴人進行調解。
　　4.品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被告的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從事洗車工作，未婚，有一個小孩需要其扶養；被告之前曾因為妨害風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素行不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黃志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莉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1 8866-UX 2 BLS-9736 3 BNP-0805 4 BPZ-0280 5 BLL-6251 6 BNE-0752 7 AYG-1019 8 BAS-9721 9 AXZ-7511 10 BRB-6678 



